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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改进思考

郭道芝 孔庆林

渊重庆理工大学财会研究与开发中心 重庆 400054冤

一、政府补助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在收益法下，对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以及需要在以

后期间确认损益的与收入相关的政府补助，需要通过递延收

益来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

“政府补助准则”）规定，企业在会计期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应该将“递延收益”列入非流动负债科目下的其他非流动负债

中。但笔者认为，不能将“递延收益”列为负债类，因为严格来

说它并不符合负债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根据负债的定义，负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会导致经济利

益流出企业，而被确认为“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项目，都已经

基本确定可以留在企业，未来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并不是很可

能，并且将来结转损益时无需再发生相应的成本，只是基于传

统利润观中的配比原则，要到以后期间才能转为当期收益。其

次，根据政府补助的定义，政府补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负

债。政府补助是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

性资产，虽然政府补助是有条件的，但是政府补助偿还的可能

性很小，如果说政府补助不是一项负债，则“递延收益”就不应

列示在非流动负债下的其他非流动负债中，那么实务中应如

何对其进行处理呢？

二、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改进建议

政府补助作为企业无偿从政府取得的资产，企业收到政

府补助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资产，另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收

益（当期或以后），进而也增加了所有者权益。而政府补助又不

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所以笔者认为在会计

期末，完全可以把政府补助当作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和损失来列报。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处理方法与准则要求的对政府补

助采用收益法的会计处理方法并不矛盾，也并不是又回到了

政府补助资本法的会计处理方法。传统的资本法下，直接将政

府补助视为所有者权益的范畴，企业收到政府补助时一方面

增加相关资产，另一方面增加所有者权益，并不会影响企业的

利润。而收益法下，企业对于政府补助，一方面增加相关资产，

另一方面增加当期或以后的收益，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上述将

政府补助视作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只是在编

制财务报表时，如果期末递延收益有余额，那么在资产负债表

的列报中将递延收益从列入非流动负债项目转为列入所有者

权益项目而已，对于报表中的递延收益也会相应地分摊至以

后的会计年度，计入当期损益。在此，笔者认为对资产负债表

中所有者权益的结构可以作如下改动：

上式可以解释为，重新设置所有者权益账户，在所有者权

益下设如下账户：“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其他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库存股”、“专项储备”、“盈余公

积”、“未分配利润”等账户，其中，“资本公积”账户下包括资本

溢价（股本溢价）和其他资本公积，由于“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科目核算的内容复杂，所以笔者认为应在“资本公积”

账户下设置三级明细科目，比如说“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金融资产的重分类”等等；另外在所有者权益

下新增“其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科目，专门

用于核算因政府补助产生的递延收益，其下设“递延收益”明

细账户，即“其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递延

收益”。

另外，对于需要偿还的政府补助，如果递延收益有余额，

则：借：递延收益，营业外支出；贷：银行存款等相关资产。如果

递延收益没有余额，则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的“其

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账户的余额就是零。茵

股东权益院

实收资本渊或股本冤

资本公积院

资本溢价渊或股本溢价冤

其他资本公积院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非投资性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

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套期保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递延所得税涉及的资本公积

其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院

递延收益

减院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